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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公告

了《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要求，对重

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公司根

据上述进展情况更新了重组报告书中风险提示和其他有关内容。重组报告书已在

重大事项提示中增加了本次重组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风

险提示。 

2、补充披露了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定位及发展方向，补充披

露了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与标的资产相关业务之间的整合计划，并就可能产生的经

营管理风险和整合风险进行了分析和披露。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九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影响”、“六、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世纪长龙的整合”、“特别风险

提示”、“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 

3、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对于本次交易奖励对价安排的会计处理方法，并在

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了奖励对价安排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风险。具体内容

请见重组报告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四、利润承诺与补偿安排”、“特别风险

提示”及“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 

4、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历史上发生的股份代持行为的相关情况及 2000 年 2

月股权变更存在工商登记瑕疵的相关情况。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世纪长龙历史沿革”。 

5、补充披露了厦门拉风以增资方式进入标的资产是否涉及股份支付。补充

披露了标的资产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

相关规定，以及上述事项对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的影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

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一、（三）最近三年增资情况”。 

6、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呈下滑趋势的原因。具体内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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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一）主营业务概况”。 

7、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电视剧发行与备案比例。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五）主要产品的生产情况及

销售情况”。 

8、结合标的资产截至目前新剧和老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合同签订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之“三、（四）标的公司盈利预测可实现性的说明”。 

9、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平均单集收入和成本、2014 年

至今平均单集收入和成本，并补充披露了与评估预测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具

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七）单集收入、

单集成本情况”。 

10、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老剧收入和成本明细，补充披露了评估预测值的

测算过程及依据。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九、（四）收益法评估情况”。 

11、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截至目前电视剧的拍摄、发行进度是否符合预期，

实现销售收入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八）电视剧的拍摄、发行进度”。 

12、结合标的资产 2013 年市盈率与近期可比交易市盈率差异情况，补充披

露了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及公允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八章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之“三、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13、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是否存在主要股东相同、主

要经营管理人员双重任职、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同一人员既执行审计业务又

执行评估业务等情形。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九、（九）评估机构独立性情况”。 

14、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股权转让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董

监高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 25%的规定，并补充披露了解决标的资产组织形式合规

性的措施。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五、

标的资产组织形式合规性说明”。 

15、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是否从事与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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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否符合竞业禁止的规定。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之“三、（五）交易对方所从事业务及是否存在竞业禁止情形的说明”。 

16、陈瀚海除持有标的资产股权外，还持有福建广视传媒有限公司（旧）、

福建金海岸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福建省长龙联合媒体广告有限公司股权，上述企

业因未按期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本公司结合陈瀚海在上述企业担任的

职务，补充披露了上述情形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一）陈翰海”。 

17、根据 2014 年 1-6 月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更新了

重组报告书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及业务情况。 

18、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中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七、对股东权益保护的安排”。 

19、补充披露了考虑标的公司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后的备考财务状况。具体

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九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三）考

虑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后的备考财务状况”。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13 日 


